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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2020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核查意见暨募集资金使用持续督导总结报告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受大

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鸿股份”或“公司”）委托，

担任高鸿股份2016年发行股份购买高鸿鼎恒41.77%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

简称“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交易的持续督导

工作于2018年12月31日到期。 

自2019年1月1日起，独立财务顾问仅对本次交易尚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履

行持续督导义务。截至2020年4月14日，高鸿股份本次交易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

完毕并完成销户手续，截止本报告出具日，华融证券持续督导工作已结束。根据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华融证券对公司本次交易募集资金2020

年上半年存放与使用情况、募集资金整体使用情况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募集资金金额及到账时间 

经高鸿股份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决议、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及中国证监会《关

于核准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南京庆亚贸易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684 号），高鸿股份获准非

公开发行 27,542,993 股股份购买南京庆亚贸易有限公司所持江苏高鸿鼎恒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鸿鼎恒”）41.77%的股权，发行价格 11.60 元；非

公开发行 13,377,775 股股份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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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182,190.00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149,089,190.00 元。上

述资金于 2016 年 12 月 19 日到位，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

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6]第 712094 号验资报告。 

（二）本期募集资金使用及余额情况 

由于公司理解上的偏差，高鸿鼎恒存在将募集资金用于支付物流费的情况，

经公司研究后，2019 年 8 月 27 日，高鸿鼎恒使用自有资金将通过募集资金账户

支付的物流费 11,396,598.75 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 2019 年 12 月 13 日第八届第三十七次董事会、2019 年 12 月 30 日 2019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高鸿鼎恒智能化仓储物流平

台建设项目”并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145,891,285.00 元及相关利息收入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其中 2019 年 12 月份补充流动资金 13,500.00 万元，2020 年

上半年补充流动资金 1,334.04 万元（含募集资金）。 

截至2020年6月30日，本次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155,182,190.00 

减：发行费 6,093,000.00 

募集资金净额 149,089,190.00 

加：全部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2,449,129.64 

减：截止2020年6月30日累计使用募集资金额 302,934,918.39  

其中：直接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 3,197,905.00 

      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151,396,598.75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148,340,414.64 

加：归还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151,396,598.75 

剩余募集资金余额 0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公司已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

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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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二）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情况 

2016年12月20日，公司分别与高鸿鼎恒、华融证券及募集资金专户所在银行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源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

的权利和义务。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

异，四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三）本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2016 年 12 月 9 日，公司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源支行开立的专户账号

为：20000013601000014190095，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账户余额为零，2020

年 3 月 27 日已销户。 

2016 年 12 月 9 日，公司子公司高鸿鼎恒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源支行

开立的专户账号为：20000024562600014210135，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账户

余额为零，2020 年 4 月 14 日已销户。 

具体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及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余额如下： 

单位：元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初始存放金额 余额 

高鸿股份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源支行 
20000013601000014190095 151,982,190.00 0.00 

高鸿鼎恒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源支行 
20000024562600014210135 0.00 0.00 

合计 151,982,190.00 0.00 

三、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 

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中审亚太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中审亚太审字[2020]020799 号）及公司 2016 年、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相关报告，经核查，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高鸿股份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https://www.so.com/link?m=b%2B%2Biv9Cb3v8Ul0CPlr4ByDJL33%2B6YVY7egDCUX8hEmt%2Bk7l3ltVbRPhjXWnuMMnduX0mWlfhhEThlS0efM2bGzANRm1ZnAKuOc9KqKa1kUVOe5QlGk5wceAlGSBgB%2BhuEdtCotudbvmlwlXMN61uFOSLd8GOvAzNJbrxZMNzOkpjf3T3HFv%2BqjHgOK8w%3D
https://www.so.com/link?m=b%2B%2Biv9Cb3v8Ul0CPlr4ByDJL33%2B6YVY7egDCUX8hEmt%2Bk7l3ltVbRPhjXWnuMMnduX0mWlfhhEThlS0efM2bGzANRm1ZnAKuOc9KqKa1kUVOe5QlGk5wceAlGSBgB%2BhuEdtCotudbvmlwlXMN61uFOSLd8GOvAzNJbrxZMNzOkpjf3T3HFv%2BqjHgOK8w%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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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14,908.92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4,908.9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4,589.13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4,908.9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4,589.13 2020年1-6月：  1,089.1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97.86% 

2019年度： 13,592.40 

2018年度：   102.29 

2017年度：   125.10 

2016年度： 31,949.87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2020年6月30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或截止

日项目完

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承

诺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1 
高鸿鼎恒智能化仓储

物流平台建设项目 

高鸿鼎恒智能化仓储

物流平台建设项目 
14,908.92 319.79 319.79 14,908.92 319.79 319.79 0.00 已变更 

2 补充流动资金 - 14,589.13 14,589.13 -  14,589.13  
14,589.13

（注）  
0.00  - 

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合计 14,908.92 14,908.92 14,908.92  14,908.92 14,908.92 0.00 - 

注：以上2020年1-6月补充流动资金金额、各年度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未包含募集资金账户实现的利息净收入244.9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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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与承诺的差异内容与原因 

公司本次交易募集资金的实际投资额与承诺投资额存在一定差异，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 

承诺投资金额 

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 

实际 

投资金额 
差异金额 

1 高鸿鼎恒智能化

仓储物流平台建

设项目（注） 

高鸿鼎恒智能

化仓储物流平

台建设项目 

14,908.92 319.79 319.79 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14,589.13 14,589.13 0.00  

合计 14,908.92 14,908.92 14,908.92 0.00 

注：公司原计划对该项目投资 14,908.92 万元，后因经营形势和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出

于谨慎考虑，项目仅投入 319.79 万元，具体分析请参见本报告“三、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 之“（三）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变更情况。” 

（三）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变更情况 

公司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原计划用于投资高鸿鼎恒智能化仓储物流平台

建设项目，该项目拟在南京建设中心仓集中储运货品，同时在广州、成都、沈阳、

北京建设四个中转仓负责华南、西南、西北、华北、东北等地的货物分拣、转运。

公司先在北京和广州建立了两个分仓作为试点运行，但由于分货精准程度不高，

分仓试行不理想，截止 2019 年 12 月 13 日，项目仅投入 319.79 万元。此外，近

年来，顺应 IT 分销线上发展的形势，高鸿鼎恒在夯实原有业务的同时，重点拓

展与京东的线上业务合作，鉴于线上、线下运营模式以及对物流响应时效要求差

异较大，线上业务对物流响应时效要求更高。高鸿鼎恒自建智能化仓储物流平台，

原本是为了夯实线下销售基础，但由于市场环境发生了变化，自建仓储项目已不

能适应 IT 产品线上销售发展形势和公司实际业务的要求，需要及时调整。 

基于此，公司审慎研究后认为，高鸿鼎恒智能化仓储物流平台建设项目已不

具备竞争力，若公司继续实施该项目，预计很难达到预期效益，也不符合公司业

务发展的实际需求。因此，2019 年 12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第三十七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终止实施“高鸿鼎恒智能化仓储物流平台建设项目”，并将剩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该议案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经公司 2019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通过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改善公司流动资金状况，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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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司经营效益，有利于保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除此以外，本次募集资金不存在其他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四）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8年4月4日，经公司董事会第八届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按照募集

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于2018年4月8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7,000万元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为自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截至2019年4月2日，已全部归还并

存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9年4月4日，经公司董事会第八届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按照募

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于2019年4月15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7,000万元补充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为自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截至2019年12月13日，已全部归

还并存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五）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六）本次募集资金尚未使用资金结余情况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已经使用完毕，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零。 

（七）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已公开披露信息对照情况 

经查阅公司已披露的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公司披露的 2018 年度

高鸿鼎恒智能化仓储物流平台建设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1,107.01 万元，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报告披露的 2018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102.29万元，差异为 1,004.72

万元；公司披露的 2019 年 1-6 月高鸿鼎恒智能化仓储物流平台建设项目使用募

集资金 144.40 万元，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披露的 2019 年度高鸿鼎恒智能

化仓储物流平台建设项目实际使用金额为 92.40 万元，小于公司披露的 2019 年

1-6 月募集资金使用金额，主要是因为高鸿鼎恒存在误将募集资金用于支付物流

费的情形，经与持续督导的独立财务顾问确认后，2019 年 8 月 27 日，高鸿鼎恒

使用自有资金将通过募集资金账户支付的物流费 1,139.66 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户。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19 年度）》按照每

年度承诺募集资金投向的实际支出情况进行了列示。 

上述事项系公司理解上的偏差所致，并非主观故意，且高鸿鼎恒及时以自有

资金进行归还，公司第八届第三十七次董事会、第八届第十六次监事会对上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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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进行了确认，独立董事出具了独立意见，独立财务顾问发表了核查意见，且经

公司 2019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核通过，公司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未

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除以上事项外，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各年度定期报告和其

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内容不存在差异。 

四、独立财务顾问主要核查工作及核查意见 

华融证券持续督导负责人通过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注册会计

师等人员交谈，取得募集资金银行对账单、抽取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合同、银行

凭证、采购发票及账务凭证，查阅公司募集资金到账以来的存放与使用情况，相

关审批程序及公告文件，公司出具的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会计师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以及各项业务和管理规章制度，从募集资金的管理、

募集资金用途、募集资金信息披露情况等方面对公司募集资金制度的完整性、合

理性及有效性进行核查。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高鸿股份2020年上半年募集资金的管理及使用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

高鸿股份编制的2020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中关于本次配套募

集资金部分的内容与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相符； 

2、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以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

规定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严格按照规定要

求使用募集资金。虽然公司存在误将募集资金支付物流费的情况，但已及时采取

补救措施并公告，未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除此外，公司严格按照规定规范使用

募集资金，及时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违法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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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2020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核查意见暨募集资金使用持续督导总结报告》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签名：      

谢金印 王茜雯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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